采购需求
	序号
	内容
	说明和要求

	1
	人员到岗及履约要求
	（1）供应商一旦成交，磋商时所报的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施工现场技术负责人、各专业负责工程师及施工机械等在整个项目施工期内必须在位，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并赔偿可能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2）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更换磋商时所报项目经理及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确需更换时，须报采购人同意，更换后人员不得低于成交供应商磋商时所报人员资质和技术水平。采购人如认为有必要，可要求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3）成交供应商未能按照承诺到岗尽职的，采购人将视情况严重程度对其作出相应处理，并发出整改通知。如仍未及时整改，采购人有权责令其停工整改、直至解除合同，引进新的承包人。采购人还将停止支付工程款项，扣留任何未付的工程进度款项补偿建设单位的有关损失或工期延误的损失，并就此向承包人索赔。

	2
	材料要求
	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的材料应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的质量等级，并须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对材料质量进行检验。成交供应商选定的材料供应厂家和价格须经采购人和监理单位认可。如采购人和监理单位对某种或某些材料的质量有异议，有权提出停止使用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服从该要求。若该材料经权威检验部门鉴定确有质量问题，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负。因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的材料质量引起的工程质量问题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3
	工程施工重点难点
	（1）施工期间不得影响办公楼正常办公和小区住户休息，严禁在办公时间、夜间开展高噪音作业。
（2）办公区、生活区内强电、弱电、消防、给排水、智能化系统密集，管线走向复杂，拆改风险高，极易误断线路及管道，维修前需全面排查管线，制定合理方案，专人现场监护，严禁盲目施工。
（3）办公区、生活区对施工噪音、粉尘、卫生等要求严格；材料运输、垃圾清运需避开高峰时段、密闭处理；现场设置规范围挡，采取降尘降噪措施，保持环境整洁，做好现场管理组织协调。

	4
	报价须知
	供应商最后报价均不得高于磋商文件（公告）列明的项目预算、最高限价，否则其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5
	重要说明
	[bookmark: OLE_LINK3]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bookmark: OLE_LINK5]（3）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相关工作的通知》（合财购〔2025〕167号）、《合肥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实施方案》，属于实施范围内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应按照财政部、住建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和《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应用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

	6
	项目经理
	（1）符合竞争性磋商公告中“项目经理资格要求”，且必须是本单位人员（竞争性磋商公告中要求的注册证书注册单位应当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2）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经理，以下情形除外：
①法定情形；
②虽在其他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岗位，但承诺在本项目成交后合同签订前能够从其他项目变更至本项目并全面履约。

	7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2026年省管局维修改造项目
所属行业：建筑业


[bookmark: _Toc23730][bookmark: _Toc15645]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2026年省管局维修改造项目，对省直机关及省管局局属单位办公用房、集中管理的住宅小区包括但不限于防水、供配电系统、中央空调、给排水、消防等进行维修改造。
[bookmark: _Toc18199][bookmark: _Toc445554749][bookmark: _Toc455587275][bookmark: _Toc466024558][bookmark: _Toc455587091][bookmark: _Toc12271]二、技术要求
按照工程量清单要求及最新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8900][bookmark: _Toc29071][bookmark: OLE_LINK7]三、报价要求
[bookmark: _Toc28825][bookmark: _Toc22767][bookmark: _Toc11545]3.1计价依据
3.1.1 计价依据的确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现行有关标准与规范，工程所在地的省、市工程定额和工程造价的规定以及工程造价信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3.1.2 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详见最高限价中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
3.1.3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费率：详见最高限价中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费率。
[bookmark: _Toc22790][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4564]3.2响应报价参考编制要求
3.2.1 响应报价编制参考依据：详见清单编制说明（如有）。
3.2.2供应商应仔细阅读采购文件，了解全部工程内容。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是采购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全部工程内容的价格体现，但其响应报价不得低于供应商个别成本价。
3.2.3供应商应按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未填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视为此项费用已合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综合单价和合价中。
3.2.4分部分项工程费根据采购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及项目特征描述等确定综合单价。其中综合单价是指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综合费（企业管理费和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供应商承担的风险费用。
3.2.5措施项目费依据第3.2.1项编制依据确定。
3.2.6不可竞争费（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环境保护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等）根据工程量清单不可竞争项目，结合第3.2.1项编制依据确定，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费率不得调整。
3.2.7其他项目费用应按照下列规定计价：
（1）暂列金额按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不得更改；
（2）专业工程暂估价按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不得更改；
（3）计日工按采购人列出项目和数量，结合第3.2.1项编制依据的要求确定综合单价并计算费用； 
（4）总承包服务费根据采购文件列出的内容和要求计算。
3.2.8税金（增值税）按税金项目清单，结合第3.2.1项编制依据的要求编制，不得调整。
3.2.9 响应报价编制注意事项
对于受施工现场场地限制，如需要另外寻找场地解决临时住宿、材料及设备堆放，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应包含在响应报价范围内，采购人不再承担该费用。
[bookmark: _Toc26113][bookmark: _Toc25124][bookmark: _Toc527541657]四、相当于或优于以下品牌（如有）
	序号
	材料名称（如有）
	相当于或优于以下品牌
	备注

	1
	钢材
	马钢、宝武钢、鞍钢、首钢
	

	2
	热镀锌水管
	天津利达、天津双街、中山华捷、天津友发、浙江金洲
	

	3
	无缝钢管、螺旋缝电焊钢管
	包钢、鞍钢、天津无缝钢管厂
	

	4
	阀门（钢制阀门、铜制阀门，不锈钢软接、过滤器、橡胶软接等）
	上海冠龙、太仓阀安格、苏州纽威、上海阀门五厂、天津卡尔斯、宁波埃美柯
	

	5
	电动阀门（电动阀门+电动执行机构）
	上海冠龙、太仓阀安格、苏州纽威、上海阀门五厂、天津卡尔斯、宁波埃美柯
	

	6
	橡塑保温材料
	大成杜肯、华美、阿乐斯、华能
	


注：
（1）以上产品设备，不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
（2）供应商可选用不低于以上品牌技术性能指标的其他品牌；采用其他品牌的应在响应文件中注明并提供相关技术性能指标等供磋商小组评审，未在响应文件中注明或未提供相关技术性能指标，或经磋商小组评审未通过的，成交后成交供应商只能从采购人以上品牌中进行选择，合同价格不予调整。
五、工程量清单
另行发放。如工程量清单中涉及证明材料，供应商无须提供。如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特定性、唯一性品牌的表述，该品牌仅作为参考，施工过程中不具有限定性。
[bookmark: _Toc527541659][bookmark: _Hlk165186373][bookmark: _Toc4770][bookmark: _Toc31135]六、图纸
本项目图纸成交后提供。
七、采购人要求
本项目为统采分签分付项目，各项目单位分别与成交供应商签订施工合同，维修改造项目施工费用由项目所属单位支付。
[bookmark: OLE_LINK15]本项目为单价合同，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进行工程结算审核，结算审核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如超出，超出部分不另行支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如结算价不超过项目预算，据实结算，支付余款。成交供应商提供足额有效增值税票据后，采购人支付。
供应商报价不超过本项目总预算1264.62万元，且不得超过各分项预算：2026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预算1053.22万元（其中3家企业按产权比例分摊维修费用并分别签订维修合同，分别为：同济大厦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厦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安大厦安徽省华安进出口有限公司）、政务大厦管理中心项目预算95.08万元、生活服务处项目预算14.96万元、曙光新村管理处项目预算79.35万元、省直机关共享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预算22.01万元，超过总预算或各分项预算视为无效响应、超过最高限价或各分项最高限价（各分项最高限价详见控制价）视为无效响应。
以下任一情形，成交供应商第一次发生将被予以警告，第二次发生将被扣除履约保证金的50%，第三次发生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约、全部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如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须进行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照定额、信息价等计价规范擅自提高报价的；
（2）除采购人原因外，未按施工任务安排及时开工的；
（3）未按施工合同规定的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的；
（4）在履行维修合同过程中，出现消极履约或不配合行为的。包括但不限于：对分配的维修任务以各种不正当理由推诿、拒绝承接；在维修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夸大施工难度或强调客观困难，经采购人督促仍不积极组织施工的；对采购人发出的维修指令或整改要求，未在规定时限内响应或反馈；未按施工规范或行业标准进行作业，存在敷衍拖拉、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的行为。
（5）预结算申报超过合理时限的；
（6）保修未按规定及时服务的。
八、其他要求
（1）本项目成交供应商不得将工程转包，不得擅自转让履约责任。
（2）响应承诺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专业工程师及施工机械，施工期间须在岗在位；供应商应结合项目实施范围及区域分布，组建若干专业施工团队，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3）不得擅自更换项目经理及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确需更换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更换人员资质不低于原标准。
（4）成交供应商履约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或其他过错给采购人造成严重损失，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5）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的材料应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的质量等级，并须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对材料质量进行检验。
（6）成交供应商选定的材料供应厂家和价格须经采购人和监理单位认可。如采购人和监理单位对某种或某些材料的质量有异议，有权提出停止使用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服从该要求。若该材料经权威检验部门鉴定确有质量问题，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负。因成交供应商自行采购的材料质量引起的工程质量问题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7）质量要求：工程质量须符合相关规范，达到合格标准。
（8）保修要求：不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0]80号令规定保修期限。免费质保期自竣工验收签字之日起计，在保修期内因施工质量而造成返修，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9）所有施工人员要做到文明施工，包括不随地乱扔杂物、烟蒂，严禁不文明行为。车辆按照采购人指定区域有序停放。
（10）所有施工人员要服从采购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措施，保障施工及人员通行安全，确保施工安全、人身安全。
（11）装修施工时间限制：为避免影响工作人员休息，在采购人明确的禁止施工时间段内不得施工。
（12）配备专职安全员，健全动火、用电安全申请批准制度，建立施工安全用电制度，确保施工用电设备的完好无损，并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13）施工场地要围挡作业的，应有护栏物隔离，并有明显的非施工人员不得入内的标志，安排专人负责围挡周围安全，严防非工作人员入内。对施工点的重要安全部位要重点看护，预防发生意外事故。
（14）施工材料采购前，成交供应商应将材料样品报采购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经核准后采购，监理单位应做好材料样品留存、记录及材料进场查验工作。施工期间涉及防水、管材、电缆、涂料等主料须满足该材料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并经采购人允许。
（15）成交供应商接到维修、改造任务后须尽快组织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16）成交供应商在工程施工期间，配置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报送采购人核准、备案。
[bookmark: _GoBack]
